
— 1 — 

徐州市财政局文件 

徐 州 市 财 政 局 

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文件 

徐财工贸〔2021〕64 号 

关于 2021 年市级知识产权奖补资金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徐州淮

海国际港务区财政金融部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淮海国际港务区分

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，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，强化知识产

权全链条保护，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投入力度。根据省委办

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》

（苏办发〔2020〕30 号）、《市政府关于印发〈徐州市国家知识

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方案（2018-2021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徐政发

〔2018〕43 号）和《徐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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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令第 126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通知。 

一、支持范围 

（一）资助支持范围 

1．知识产权保护； 

2．知识产权（专利）转化。 

（二）奖励支持范围 

1．知识产权保护； 

2．市自主商标品牌样板企业； 

3．市级及以上专利奖； 

4．发明专利、国（境）外专利、地理标志； 

5．知识产权清零企业； 

6．知识产权优势示范单位； 

7．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 29490-2013）认

证或省绩效评价的企业； 

8．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绩效评价； 

9．“555”引才工程； 

10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； 

11．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； 

12．知识产权运营项目。 

（三）其他支持范围 

根据省、市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安排，支持其他与知识产权相

关的工作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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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助支持标准 

（一）知识产权保护资助标准 

1．进行知识产权维权胜诉的，对其支付的法院案件受理费、

国家知识产权局无效宣告请求费、维权代理费和律师费等予以不

超过费用总金额 20%的资助，其中自然人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

万元、法人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万元。 

2．对因专利、商标受到侵害，在涉外或具有重大影响的知

识产权案件中胜诉的企事业单位，每一案件给予不超过 5 万元补

助，同一申请人每个年度内最多资助不超过 2 案胜诉。 

3．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在职专业人员受聘为企事业知识产

权法律顾问，并事实上代理行政和司法部门已受理的知识产权

（专利、商标）侵权案件，每胜诉一件给予所在机构 1 万元补助，

每一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年度资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 

（二）知识产权（专利）转化资助标准 

对经市知识产权局遴选，组织“沉睡专利”转化运用的公益

性事业单位，根据其专利转化运用可及度和运行实绩，给予不超

过 10 万元资助。 

（三）资助资金承担比例 

以上资助，属主城区（云龙区、鼓楼区、泉山区）的，市、

区按 5：5 比例分担；其他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、高新区、淮海

国际港务区的自行承担；部省市属事业单位由市级财政承担。 

（四）已获得国家、省资助的项目，市级专项资金不再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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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。 

三、奖励支持标准 

（一）知识产权保护奖励范围和标准 

1．驰名商标奖励标准：对通过行政案件认定的驰名商标，

每件奖励 50 万元。 

2．“正版正货”示范街区、示范行业奖励标准：经认定的市

级“正版正货”示范街区、示范行业，分别奖励 8 万元。 

3．维权援助体系建设奖励标准：对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

机构，开展专利、商标纠纷调解工作的，按照每件给予 100 元奖

励，调解成功后再给予每件 160 元奖励。对行政执法过程中进行

专利侵权检验鉴定的，给予每件技术鉴定报告不超过 0.5 万元，

每年不超过 30 万元的奖励。 

4．知识产权侵权假冒举报奖励标准：举报人详细提供被举

报人的违法事实、线索和部分证据，协助查处工作，举报情况与

事实结论相符的，给予 500 元的奖励；提供违法行为的线索，不

直接协助查处工作，举报情况与事实结论基本相符的，给予 300

元奖励；仅为怀疑或推测性举报，经查证与事实结论相符或基本

相符的，给予 100 元的奖励。 

（二）徐州市自主商标品牌样板企业奖励标准 

对经市知识产权局认定为“自主商标品牌样板企业”的，每

家奖励 2 万元。 

（三）市级及以上专利奖奖励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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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市专利金奖每项奖励 10 万元；市专利优秀奖每项奖励 5

万元；市专利发明人奖每人奖励 8 万元。 

2．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中国专利银奖、中国专利优秀奖的，

分别奖励 20 万元、12 万元、8 万元；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

中国外观设计银奖、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分别奖励 20 万元、

12 万元、8 万元；获得省专利金奖、省专利优秀奖的，分别奖励

10 万元、5 万元；获得省政府十大发明人奖的个人奖励 8 万元。 

（四）发明专利、国（境）外专利、地理标志奖励标准 

1．发明专利授权奖励标准：每件发明专利按不超过所缴纳

的官方规定费用的 50%进行奖励。 

2．境外专利授权奖励标准 

（1）通过专利合作条约（PCT）或其他途径在境外获得授

权的发明专利，每件发明专利按不超过所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的

50%进行奖励。 

（2）涉外发明专利如获得多个国家专利授权的，每件最多

奖励进入 5 个国家或地区，同一申请人（含法人、自然人）年度

奖励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 

3．地理标志注册奖励标准：每件奖励 20 万元。已获得财政

资金奖励的，不再重复奖励。 

（五）知识产权清零企业奖励标准 

1．企业自主申请获得与主导产品或者核心技术紧密相关的

首件发明专利，奖励 1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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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对获得首件注册商标的规上、高新企业和通过《企业知

识产权管理规范》省绩效评价或国家知识产权贯标认证的企业，

奖励 0.1 万元。 

3．设在徐州区域的具有代理资质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辅

导辖区内企业首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，按照每家企业 0.2 万元

的标准对该服务机构给予奖励，每家机构奖励不超过 2 万元。 

（六）知识产权优势示范单位奖励标准 

1．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业的，分别奖

励 20 万元、10 万元。 

2．经市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市级知识产权示范单位，按照知

识产权工作状况和发展水平，由高到低分为三个等级，分别给予

15、10、5 万元奖励。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、高新区、淮海国

际港务区应根据情况，制定本地知识产权示范单位评选奖励政

策。 

（七）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 29490-2013）

认证或省绩效评价的企业奖励标准 

企业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省级绩效评价的，择优

给予 4 万元奖励；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贯标认证的，择优给予 4 万

元奖励；且省级绩效评价与国家知识产权贯标认证不重复奖励。 

（八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绩效评价奖励标准 

对注册地在我市的专利代理机构、分支机构，年度内为本市

企事业单位、个人代理发明专利授权量满 100 件以上的，按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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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明专利 500 元的标准择优给予专利代理机构或分支机构进行

奖励，每家最高奖励 10 万元。 

（九）“555”引才工程奖励标准 

1．我市招引的领军人才本人寻求代理、评估、交易、司法

等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的，给予服务总费用 30%、最高 50 万元的

支持。 

2．企业引进中级职称以上以及相当层次的专门人才本人寻

求代理、评估、交易、司法等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的，给予服务总

费用 30%、最高 20 万元的支持。 

（十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建设奖励标准 

1．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，包括

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、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（TISC）、

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等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 

2．经省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，包括省

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、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、省

级知识产权研究机构等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 

3．经市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，给予 5

万元的奖励。 

（十一）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奖励标准 

1．围绕我市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，组织实施高价值专

利培育项目，每项支持 50 万元；推动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完

善知识产权基础，组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，每项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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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20 万元。 

2．市级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项目，每项支持 3 万

元。 

（十二）知识产权运营项目奖励标准 

1．对通过专利、商标质押方式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，在国

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专利、商标质押登记备案，按一年期贷款市场

报价率（LPR）的 50%给予贴息奖励（实际贷款利率低于 LPR

的，按实际发生利息的 50%给予贴息奖励）；每个企业年度奖励

金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申请贴息的企业，需已完成还款、知

识产权贯标创建，在获批质押款项至申请贴息补助期间至少申请

2 件发明专利。 

对合作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笔数、金额进行综合

排名，排名前 3 名的依次给予 15、10、5 万元的奖励。 

2．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知识产权侵权责任险、专利执行险、

专利被侵权损失险等保险业务。支持企业对拥有的核心专利开展

单个或组合投保专利险，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30%，给予每家企业

最高 1 万元的奖励；对投保专利代理人职业责任险的企业，按实

际支出保费的 30%，给予每家企业最高 1 万元的奖励。 

3．对企业引进省内外先进专利转化实施的，按合同实际成

交额的 5%给予奖励，每家最高奖励 10 万元。 

以上奖励政策按照税收基次，属主城区（云龙区、鼓楼区、

泉山区）的，由市级财政承担；其他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、高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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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淮海国际港务区的，按市、县（市）区（管委会）4：6 比

例分担；部省市属事业单位由市级财政承担。 

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徐州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8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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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徐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30 日印发 


